
作者简介:谢晖ꎬ广州大学人权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ꎮ

　 学术前沿
«学术界»(月刊)

总第 ２８２ 期ꎬ２０２１. １１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Ｓ

Ｎｏ. １１ Ｎｏｖ. ２０２１

家与国:两类共同体的法治逻辑

谢　 晖

(广州大学　 人权研究院ꎬ 广东　 广州　 ５１０００６)

〔摘　 要〕共同体是一个言人人殊的概念ꎬ但其基本表意是人与人之间因为情感或利益的需要而缔结的组

织化体系ꎮ 家与国分属于两类不同的共同体ꎬ前者属于情感共同体ꎬ后者属于理性共同体ꎮ 对两者的法律调整

和应对ꎬ分别主要是私法和公法ꎮ “依法治家”的核心ꎬ是尊重私法基础上的权利自治ꎻ“依法治‘国’”的核心ꎬ则
是尊重公法以及按照公法规定的权力制约ꎮ 西方传统的“家 － 国两清”ꎬ中国传统的“家 － 国同构”ꎬ在现代社会

中都不足以解决问题ꎬ替代的方案可以是“家 － 国协构”ꎮ 由于公共领域的出现ꎬ在强调“家 － 国协构”中法律体

系的协同发展时ꎬ须同时关注分别与家和国、私法和公法紧密相关的调整公共领域的法律———社会法的协同ꎮ
〔关键词〕情感共同体ꎻ理性共同体ꎻ私法ꎻ公法ꎻ家 － 国协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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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弁言:情感共同体与理性共同体

(一)人类的组织化脚步

１４０ 多年前ꎬ美国学者摩尔根基于进化论的

基本立场和人类学的观察剖析ꎬ在其名著«古代

社会»中振聋发聩地宣称:
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

的———各种发明ꎬ发现和制度说明了这一

点———两种政治方式其一为氏族性和社

会性的ꎬ它产生了社会另一为政治性的ꎬ
它产生了国家前者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

基础ꎻ后者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第一种

方式为古代社会的政治结构———第二种方式

为近代社会或文明社会的政治结构———人类

经验的一致性———我所设想的文化发展阶

段———(一)低级蒙昧社会ꎻ(二)中级蒙昧社

会ꎻ(三)高级蒙昧社会ꎻ(四)低级野蛮社会ꎻ
(五) 中级野蛮社会ꎻ (六) 高级野蛮社会ꎻ
(七)文明社会ꎮ〔１〕

被誉为“社会人类学的创始人”和“早期进

化论者”的摩尔根ꎬ〔２〕 对人类社会发展的此种观

察、研究和剖析ꎬ甫一发表ꎬ就很快在人类学界产

生了重要的世界性回响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人类进

化观念是他在人类学领域的开拓性贡献ꎬ因此ꎬ
其毫无疑问是人类学上古典(早期)进化论的代

表性人物之一ꎮ〔３〕 不但如此ꎬ而且因为马克思和

恩格斯这两位兼顾学术研究和社会革命的伟大

人物对其学术观点的格外青睐和重视ꎬ〔４〕摩尔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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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学术思想ꎬ产生了远远溢出学界的影响ꎮ 特别

是恩格斯在摩尔根基础上对人类文明进程三阶

段的论述ꎬ影响深远:
蒙昧时代是以采集现成的天然产物为主

的时期ꎻ人类的制造品主要是用作这种采集

的辅助工具ꎮ 野蛮时代是学会经营畜牧业和

农业的时期ꎬ是学会靠人类的活动来增加天

然产物生产的方法的时期ꎮ 文明时代是学会

对天然产物进一步加工的时期ꎬ是真正的工

业和艺术产生的时期ꎮ〔５〕

可见ꎬ在人类历史的长期进化过程中ꎬ随着

野蛮对蒙昧的胜利ꎬ进而随着文明对野蛮的胜

利ꎬ在人际交往的社会结构上ꎬ也不断攀升和进

步ꎮ 其中最重要的进步之一ꎬ是家庭的出现ꎮ 在

«古代社会»中ꎬ家族及其类型ꎬ与家族紧密相关

的婚姻ꎬ以及建立在不同婚制基础上的家族的发

展ꎬ是摩尔根以浓墨重彩所描绘的ꎮ 他经过认真

考察ꎬ把人类史上的家族类型化为:“血婚制家

族” “伙婚制家族” “偶婚制家族” (“父权制家

族”是其重要的发展阶段和表现形式)和“专偶

制家族”ꎮ〔６〕 无论家族表现为何种情形ꎬ在本质

上ꎬ它都是人类生活、生产和交往中以情感为纽

带的共同体ꎮ
当族内组织这个共同体ꎬ不足以容纳人们的

交往行为、利益获取、意思表达ꎬ反而会妨害它们

时ꎬ根据利益需要和理性权衡ꎬ建立跨越家族或

者超越家族的更高级的组织ꎬ以协调人们的交往

行为ꎬ就理所当然ꎮ 在人类组织体进化的逻辑

上ꎬ家族—氏族—部落—部落联盟—民族ꎬ从低

到高ꎬ从血缘到地缘ꎬ从内部到外部ꎬ从情感到理

性ꎬ从氏族规则到民族法ꎬ层层递进ꎬ不断发展ꎬ
最终为以地缘陌生人ꎬ而不是以血缘熟人为特点

的国家准备条件ꎮ 更进地ꎬ随着族内身份关系的

分化ꎬ甚至固化ꎬ“特权者和非特权者”的划分ꎬ
保障了跨越家族的组织———国家的有序运转ꎬ从
而人们的生活交往ꎬ除了情感的家庭共同体外ꎬ
还有理性的国家共同体———自从“文明时代”以
来ꎬ所有人大体都生活在这种“双重共同体”中ꎮ

(二)众说纷纭的共同体

那么ꎬ究竟什么是共同体? 这或许是一个言

人人殊的问题ꎮ 在鲍曼论述共同体的一部作品

中ꎬ他把这个词置诸“感觉”的概念范畴:“词都有

其含义:然而ꎬ有些词ꎬ它还是一种‘感觉’
‘共同体’这个词就是其中之一ꎮ” 〔７〕 这种感

觉ꎬ既可能是美好、温馨的ꎬ也可能是局促、束缚

的ꎬ在成员间既可能是相互依赖和保障的ꎬ也可

能是相互约束和冲突的ꎮ 这业已表明了界定共

同体概念之困难ꎮ 但即使如此ꎬ也并不妨碍人们

对这一概念的精致探讨ꎮ 早在 １９ 世纪 ８０ 年代ꎬ
德国人滕尼斯就因共同体与社会之研究而蜚声

世界ꎮ 他在论及共同体时ꎬ特别强调这一概念之

原始的、天然的、自发的和有机的方面:
人的意志在很多方面都处于相互关系之

中ꎻ任何这种关系都是一种相互的作用ꎬ只要

这种作用是由一方面所为或者所给的ꎬ而另

一方面是遭受到或感觉到的任何这种关

系都是多数中的统一ꎬ或者统一中的多数ꎮ
它是由促进、方便和成效组成的ꎬ它们相互间

有来有往ꎬ被视为意志及其力量的表现ꎮ 通

过这种积极的关系而形成族群ꎬ只要被理解

为统一地对内和对外发挥作用的人或物ꎬ它

就叫做是一种结合ꎮ 关系本身即结合ꎬ或者

被理解为现实的和有机的生命———这就是共

同体的本质ꎬ或者被理解为思想的和机械的

形态———这就是社会的概念ꎮ〔８〕

相对而言ꎬ国家则属于社会的范畴ꎮ〔９〕 一方

面ꎬ国家———
首先是普遍的、社会的结合ꎬ它的存

在以及它的建立仿佛目的在于保护它的各种

主体的自由和财产ꎬ因此也是表现和执行建

立在契约的有效性之上的自然法ꎮ
其次ꎬ国家就是社会本身ꎬ或者就是社会

的理智ꎬ社会的理智是由单一的、理智的、社

会主体的概念给予的ꎻ社会以其统一体存在ꎬ
它不是被设想为在其余的个人之外和与他们

并存的特殊的人格ꎬ而是被设想为绝对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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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ꎬ其余的个人仅仅是与这个绝对的人格有

关联才有其存在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不存在什

么法可以对抗国家的法ꎬ政治的法就是自然

的法ꎮ〔１０〕

笔者不厌其烦地引述滕尼斯有关共同体、社
会和国家的论述ꎬ旨在为本文有关两类共同

体———家庭的情感共同体和国家的理性共同体

之论述作奠基ꎮ 滕尼斯有关共同体与社会两分

类型的论述ꎬ是奠基于西方国家发展的历程中

的ꎮ 在非西方国家ꎬ共同体与社会两者ꎬ是否也

这样泾渭分明地存在? 回答是否定的ꎮ 在东方

世界ꎬ共同体与社会并非如此截然地两分ꎮ 毋宁

说两者都是共同体ꎬ两者又都属于社会ꎮ 从而

“家 －国一体” “家 － 国同构”ꎬ家是国的雏形和

缩微ꎬ而国是家的扩展和放大ꎮ 所以ꎬ我们在词

语上把国、家连缀ꎬ生成国家一词ꎮ
对此ꎬ梁治平曾说:“中国古代文明的基本性

格即便不正好是由家国合一的传统中得来ꎬ至少

与它有极为密切的关联ꎮ” 〔１１〕 对这一见解ꎬ笔者

深以为然ꎮ 这种情形的形成ꎬ或许是因为直到目

前为止ꎬ东方世界并没有出现那种预设的“绝对

人格”的个体的缘故ꎮ 主体性概念及事实在这里

即使存在(突出地表现为“气”和“面子” 〔１２〕 )ꎬ也
不是绝对的ꎬ而是和一定的情感、关系、社会结构

等紧密勾连的ꎮ 因此ꎬ在东方世界ꎬ与其生硬地

区分共同体和社会ꎬ不如运用共同体这个概念ꎬ
分别寻求两类共同体———家庭和国家各自的纽

带ꎬ并进而在此基础上探究家庭和国家的法律勾

连、沟通与整合机制ꎮ
(三)家与国:两类共同体

事实上ꎬ在人类组织化史中ꎬ分别形成了以

情感为纽带和以理性为纽带的两类共同体ꎮ 可

分别命名为情感共同体和理性共同体ꎮ 顾名思

义ꎬ前者是以人们在长期生活交往中自发而又自

然地产生的情感为根据和基础所形成的共同体ꎮ
后者则是以人们交往行为中通过利益的权衡取

舍而自觉地、有意识地形成的共同体ꎮ 在此意义

上ꎬ前者是有机的ꎬ具有强韧的内在牵连ꎮ 而后

者是机械的ꎬ似乎只要利益关系一结束ꎬ人们之

间就不再有更多的联系ꎮ
不过即使如此ꎬ经由情感共同体可以塑造并

迈向一种理性的权衡(如情感共同体成员之间的

相互协作ꎬ攻艰克难)ꎻ经由理性共同体也可以塑

造情感共同体(如理性共同体成员内部ꎬ容易生

成以同事为情感纽带的情感共同体等)ꎮ 所以ꎬ
两类共同体之间并非井水不犯河水ꎬ老死不相往

来ꎬ不存在任何沟通的可能ꎮ 反之ꎬ它们之间的

联系如此紧密ꎬ乃至于当理性共同体过于机械ꎬ
从而妨碍其对主体交往的组织能力和作用时ꎬ需
要运用情感共同体的有机性ꎬ以粘合理性共同

体ꎻ同样ꎬ当情感共同体因为过于粘连ꎬ影响社会

在更大范围内的竞争、合作及其活力时ꎬ借助理

性共同体的利害权衡与刺激机制ꎬ适度松动情感

共同体的过度粘性ꎬ使情感共同体向理性共同体

汲取营养ꎬ改造情感共同体ꎮ 由此足见两类共同

体在发展过程中的相互镜鉴、相互吸收、相互支

持和共同成长ꎮ
无论情感共同体ꎬ还是理性共同体ꎬ类下都

有不同的种ꎮ 如情感共同体中ꎬ存在血缘的、姻
缘的、亲缘的、业缘的、学缘的、乡缘的等ꎬ理性共

同体中也存在股份的、社团的、财团的、社区的、
国家的、国际的等ꎮ〔１３〕两类共同体各自内部的如

上不同种ꎬ分别能典型地代表两类共同体的ꎬ是
家(族)和国(家)ꎮ 因之ꎬ家(族)是典型的情感

共同体ꎬ而国(家)是典型的理性共同体ꎮ 何以

有此结论呢? 这还要分别从家和国的概念谈起ꎮ
什么是家或家庭? 这诚然是一个遽然难以

定论的概念ꎮ 这对专门研究家庭问题的学者而

言ꎬ都是一个难题ꎮ 有学者自己或借助别人的观

点这样写道:
作为一种世俗的文化现象ꎬ家庭组织所

新近出现的各种差别超出了对“家庭”的抽

象和一般的解释“我们没有千篇一律的

家庭形态ꎬ没有超越时空的家庭ꎬ在对家庭规

模、扩大的亲属关系、居住类型、家庭组织和

功能、家庭的意义和情感寄托方式的认识上

—６５—

　 ２０２１. １１学术前沿



是有很大差别的ꎬ这些可能不仅仅是由不同

的文化所决定的ꎬ而且是由于不同的家庭可

能在同一种文化中存在” 〔１４〕

正因为如此ꎬ有关家庭的概念是难以界定

的ꎬ“在某些意义上说一个家庭的概念是家庭各

种含义的浓缩ꎬ是一个代表性符号ꎬ它以单词和

短语的形式使家庭现象能得到一定的解释ꎮ” 〔１５〕

因此ꎬ我们能够所获的ꎬ不过是家庭的“概念框

架”ꎮ 家庭理论的参考框架可能是结构功能的、
社会冲突的、符号互动的、社会交换的以及发展

的等ꎮ 不过即使如此ꎬ也不妨碍有些学者对家庭

这个概念从形式和实质上作出有意义的一般性

解释:
西方的“家庭”一词ꎬ源于拉丁语ꎬ本意

(义)是居住在一所建筑物里的人们的共同

体ꎮ 这同汉语中的家庭一词是相当的ꎮ 汉语

中家庭的“庭”ꎬ本义就是庭院、院落ꎮ 在早

期的古代文献中ꎬ“家”指家庭ꎬ“家庭”的意

思就是家的庭院
所谓家庭ꎬ就其一般性的特征说来ꎬ是以

特定的婚姻形态为纽带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

形式ꎮ 家庭按其性质来说ꎬ可以分为群体家

庭和个体家庭两种ꎮ〔１６〕

就当下现实存在的家庭而言ꎬ婚姻形态未必

是家庭成立的唯一纽带ꎬ兄弟之间、姐妹之间或

兄弟姐妹之间以亲缘关系ꎬ共同生活的组织形

式ꎬ也可谓之家庭ꎻ终身不娶或不嫁的人独自居

住、独自生活ꎬ也不能把其排除于家庭之外ꎮ 但

上述有关家庭的概念ꎬ准确地把握住了家庭明显

的情感特征ꎮ 所有婚姻(姻缘)ꎬ亲属(亲缘)ꎬ归
根结底是种情感关系ꎮ 即便人们如恩格斯那般

尽力在情感之外寻求、论证婚姻的本质ꎬ〔１７〕 但婚

姻一旦离开感情这个基础ꎬ就成为交易了———它

与普通交易唯一的区别ꎬ只在于交易的内容和标

的ꎮ 这意味着即使存在着没有感情的婚姻ꎬ也并

不否定以婚姻为基础的家庭之情感特征ꎮ
人类的共同体ꎬ并非这种同质性远甚于异质

性ꎬ从而只能在共同体内部作一颗螺丝钉ꎬ似乎

个体离开共同体就难以为继之境地的情感共同

体ꎮ 作为主体的人ꎬ无论其精神内质、需求特征

还是行为表达ꎬ都存在异质性ꎬ恰是这种异质性ꎬ
决定了共同体成员对理性的需要ꎮ 因此ꎬ前述纯

然的家庭情感共同体ꎬ并不能满足共同体成员

(主体)的全部需要ꎮ 也因如此ꎬ情感共同体要

每每受制于更能凸显个体自由的理性共同

体———其代表是国家———的支配ꎮ 这诚如有些

学者所言:
当人类社会进入有组织的生活后ꎬ无论

是滕尼斯所讲的“共同体”“社会”二分ꎬ还是

涂尔干的“机械团结”“有机团结”ꎬ那种纯粹

的、接近于“自然”的“社会”早已不可能ꎮ 这

其中的社会很突出的一点就是“国家”等政

治机构的各种类型的管理 / 统治ꎮ〔１８〕

如果说作为共同体的家庭之基础是情感的

话ꎬ那么ꎬ作为共同体的国家其基石则是理性ꎮ
理性意味着ꎬ共同体成员之间尽管秉有其同质性

的要求ꎬ保持其同质性的合作目的ꎬ但这种合作

的前提是每个人异质性需要和技巧的保有ꎬ否
则ꎬ合作就是多余ꎻ国家理性本应有的交涉、协
商、程序、开放等属性以及建立在此基础上的稳

定性也只是海市蜃楼ꎮ 所以ꎬ理性能够增进人们

的同质合作ꎬ但理性本身并非支持单向度的同质

性ꎬ反之ꎬ理性必须尊重每个人应有异质性ꎬ并在

异质性基础上求同存异ꎮ 表现在法律上ꎬ异质性

的法律规范表达是权利(当然ꎬ其中也不排除权

利同等待遇的同质性)ꎬ同质性的法律规范表达

是义务(同理ꎬ也不排除根据个体差别在法律的

义务规定中保有异质性)ꎮ 在此意义上ꎬ所谓现

代性带来的人的“单向度”特征ꎬ〔１９〕 尽管所言有

一定道理ꎬ但对国家这个理性共同体而言ꎬ可谓

只知其一ꎬ不知其二ꎮ 它可能会影响共同体的结

构弹性ꎬ而产生结构脆性ꎬ但并不必然会如此ꎮ
如上对家庭情感共同体和国家理性共同体

的类型化处理ꎬ自然ꎬ不是说两类共同体之间就

井水不犯河水ꎬ不但如此ꎬ自古以来ꎬ在我国就存

有“人有恒言ꎬ皆曰:‘天下国家’ꎮ 天下之本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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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ꎬ国之本在家ꎬ家之本在身”的说法ꎬ〔２０〕 这种情

形ꎬ夷陵至今ꎬ即使家庭观念和国家观念因为市

场化的诱导而明显被理性濡染ꎬ但这并不影响两

者的同时存在、各自分野和相互作用ꎮ 问题是对

于这两种不同的共同体ꎬ如何把它们组织和结构

在法治的框架体系中ꎮ 特别是作为情感共同体

的家庭ꎬ如何被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家所制定的

法律所组织和结构ꎬ更值得探讨ꎮ

二、家作为情感共同体的法治逻辑

(一)家庭ꎬ法律不入之地

２０ 世纪 ９０ 年代ꎬ某市推出了一份“依法治

家”的计划ꎬ该计划甫一推出ꎬ就毁誉参半ꎮ 誉者

以为ꎬ千家万户的分散管理能通过法律的集约能

力ꎬ进行统一管理ꎬ是家事管理上的重要创新ꎬ也
是社会法治化的具体体现ꎮ 毁者强调ꎬ家庭属于

私人交往的领域ꎬ也是一个道德情感领域ꎬ因此ꎬ
除非家庭及其成员公然违背国家法律ꎬ否则ꎬ是
法律不入之地ꎮ 笔者当时参与了相关讨论ꎬ对前

一观点有保留地赞同ꎬ对后一观点虽不赞同ꎬ但
表示同情理解ꎮ〔２１〕缘由如下:

之所以对前者有保留地赞同ꎬ在于不止今

天ꎬ文明时代以来的中西历史皆表明ꎬ家庭作为

一种情感共同体ꎬ并没有远离制度(法律)ꎮ〔２２〕反

之ꎬ自从家庭在人类史上登场以来ꎬ就是一个制

度性事实ꎬ〔２３〕从而就在一定社会规范(法律)的
规制和结构中ꎮ 在我国古代ꎬ举凡人们的公私交

往ꎬ都被结构在以儒家伦理为范本的制度性事实

中ꎮ 对此ꎬ陈寅恪曾阐述道:
中庸之“车同轨ꎬ书同文ꎬ行同伦ꎮ”

为儒家理想之制度夫政治社会一切公私

行动莫不与法典相关ꎬ而法典为儒家学说具

体之实现ꎮ 故二千年来华夏民族所受儒家学

说之影响最深最巨者ꎬ实在制度法律公私生

活之方面如六朝士大夫号称旷达ꎬ而夷

考其实ꎬ往往笃孝义之行ꎬ严家讳之禁ꎬ此皆

儒家之教训ꎬ固无预于佛老之玄风者也ꎮ〔２４〕

瞿同祖更是在«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ꎬ

开宗明义就从家族谈起ꎬ论述古代中国法律与社

会的关系ꎬ当然ꎬ囿于中国传统对法律的理解ꎬ瞿
先生在该书中更多地考论的是家族与刑法的关

系ꎮ〔２５〕梁治平在«寻求自然秩序中的和谐———中

国传统法律文化研究»中ꎬ照例开宗明义以家与

国作为其论述的对象ꎬ只是和瞿同祖相较ꎬ他在

阐述中ꎬ明显贯彻了比较法文化的方法ꎮ〔２６〕 这些

事实ꎬ足见在中国古代法律调整中ꎬ家之重要的

且崇高的地位ꎮ
在古代西方ꎬ家不但受法律调整ꎬ而且家庭

内部关系ꎬ是罗马私法的重要调整对象之一ꎮ 在

“十二铜表法”中ꎬ明确赋予家长权ꎬ家长对家庭

成员拥有日常行政性的管理权ꎬ甚至拥有司法惩

戒权ꎬ当然ꎬ如果家长出卖其子超过三次ꎬ该子则

获得解放ꎬ脱离家长权ꎮ〔２７〕 在古代西方ꎬ既没有

以个人主义理念而牺牲家庭ꎬ也没有以公共理念

(公法)而替代家庭ꎬ不但如此ꎬ因为家庭及私人

领域的存在ꎬ还发展出了对后世法律与社会具有

重大影响的私法体系ꎬ家庭在法律(私法)上具

有独特而崇高的地位ꎮ
以古鉴今ꎬ在现代法治国家强调 “依法治

家”ꎬ绝非不能接受之事体ꎮ 只是笔者并不赞同

当地在“依法治家”的举措中ꎬ以政府机关的名

义ꎬ具体指导ꎬ甚至包办家庭事务ꎬ譬如连家庭如

何叠被子ꎬ都由政府提出折叠的示范和方案ꎮ 对

这种可能危及私权的举措ꎬ笔者不能不予以反

对ꎮ 如上文字ꎬ约略回答了围绕能否 “依法治

家”的上述两种针尖对麦芒的观点ꎮ
(二)情感共同体的集体意向:何以“依法治

家”
家庭作为情感共同体ꎬ似乎只是一种私主

体ꎬ从而是个体的某种延伸ꎬ而不具有集体性质ꎮ
这种看法ꎬ看似有一定道理ꎬ实则忘记了家庭作

为共同体的属性ꎮ 尽管和其他各类社会团体ꎬ尤
其和国家相较ꎬ毫无疑问ꎬ家庭具有“私” 的属

性ꎮ 但作为一种共同体ꎬ它是私人之间以合意所

缔结的公共组织ꎬ因此ꎬ它自然具有公共性ꎮ 尽

管存在独人家庭这种极为特殊的家庭形式ꎬ但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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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的家庭ꎬ在其内部存在财产关系(物质关系)、
伦理责任关系(人际关系)ꎬ在其外部则存在社

区参与关系ꎮ〔２８〕 何以存在这些关系? 因为一个

家庭一般而言总是由多主体构成的ꎮ 多主体无

论基于姻亲ꎬ还是基于血亲ꎬ针对具体的家庭成

员而言ꎬ就是从情感个体到情感共同体的递进ꎮ
在这个意义上ꎬ它对共同体成员而言ꎬ又是属公

的ꎮ 因此ꎬ它是私主体当中的“公主体”———无

论史上家庭成员内部的等级结构模式ꎬ还是现在

正式制度所倡导的家庭成员内部的平权结构模

式ꎬ都不否定家对其成员的公共属性ꎮ 即便成员

间平权模式的家庭ꎬ也存在其内部的权威形成和

决策机制ꎬ如成员间选举或共推其代表ꎬ协商、表
决其共同事务等ꎮ

如果把家庭看作纯粹的没有公共性的“私主

体”ꎬ则进而会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便家庭存在着

集体意向ꎬ但更多的是私人的个体意向ꎮ〔２９〕 对

此ꎬ笔者并不赞同ꎮ 事实上ꎬ在前文笔者对家庭

“公共性”的阐述中ꎬ已然说明家庭之于其内部

成员ꎬ其主旨表达着集体意向性ꎮ 即便在家庭外

部关系中ꎬ其只要与其他家庭或其成员、其他社

会组织等进行合作交往ꎬ就存在合作的集体意

向———尽管不排除家庭作为私主体的个体意向ꎮ
因此ꎬ家庭意向ꎬ之于其内部关系ꎬ体现为集体意

向ꎻ之于其外部关系ꎬ则有个体意向和集体意向

的双重性ꎮ 就前者而言ꎬ我们知道ꎬ在我国自古

以来ꎬ家庭的组建就是“昏礼者ꎬ将合二姓之好ꎬ
上以事宗庙ꎬ而下以继后世也ꎬ故君子重之”ꎮ〔３０〕

所以ꎬ家庭的公共性及其集体意向(无论对内部

关系的ꎬ还是对外部关系的)ꎬ比其个体意向更为

重要ꎮ
正是家庭的集体意向性ꎬ决定了制度性事实

在家庭中产生的必要和必然ꎮ 因为集体意向性

首先决定了共同体成员的合作及一致性需要ꎬ接
着ꎬ合作及合作主体的一致性需要ꎬ必须依赖自

发的制度性事实以实现ꎬ并进一步发展为自觉的

制度性事实ꎮ 可见ꎬ正义并非如罗尔斯所强调的

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ꎬ毋宁首先源于人际交往

的正当性需求ꎬ制度则是对这种人际交往需求的

进一步落实和逐渐定型化ꎮ〔３１〕 自觉的制度性事

实ꎬ正是在包括家庭在内的诸多的集体意向性基

础上产生的ꎬ所以ꎬ它是“依赖于人们一致同意的

事实这些事实的存在需要人类的制度”ꎮ〔３２〕

可以说ꎬ法律是典型的制度性事实ꎮ 它是经

由人们的同意而产生的ꎬ当然ꎬ同意的方式ꎬ既可

能是直接表决(如全民公决制立法)ꎬ也可能是

代为表决(代议制立法)ꎬ还可能是主动或被动

地接受(君主制立法)ꎬ但无论如何ꎬ法律典型地

表达着某种集体意向性ꎮ 家庭作为秉有公共职

能的私主体ꎬ由于其对内是集体意向的组织共同

体ꎬ对外又能表达某种集体意向ꎬ因此ꎬ无论在家

庭的内部关系———成员间的财产关系、身份关系

以及其他内部关系ꎬ还是在家庭的外部关系———
家庭作为私主体与其外部社会主体的各种合作

关系ꎬ都需要通过法律来规范、协调ꎮ 在此意义

上ꎬ家庭自身就是一种制度性事实(即便没有法

律ꎬ它也是小传统或非正式制度意义上制度性事

实)ꎬ但是ꎬ它更需要大传统或正式制度的规范和

保障ꎬ以便使家庭的集体意向ꎬ以及它作为“社会

细胞”的双重职能皆得以发挥和展示ꎮ〔３３〕

这意味着ꎬ家庭关系的调整ꎬ不仅主要依赖

于私法ꎬ而且公法在家庭需要时的保障也不能或

缺ꎮ 因为家庭不能自治地解决所有问题———无

论家庭内部关系ꎬ还是家庭外部关系ꎬ只要家庭

成员或其他自治主体介入其中后ꎬ不能有效地予

以处理家庭内部关系ꎬ就需要请求并借助由公法

安排和调整的公共主体(特别是国家机关)出

面ꎬ或根据私法ꎬ或根据公法予以裁决或作其他

处置ꎮ 但无论如何ꎬ家庭作为私主体ꎬ其首先并

主要被结构在私法体系中ꎬ是私法上的私主体ꎮ
因此ꎬ在厘清何以“依法治家”的基础上ꎬ还需要

藉由私法ꎬ进一步探究如何“依法治家”ꎮ
(三)私法、权利、自治:如何“依法治家”
家庭是最重要的组织化的私主体ꎬ是个体主

体转向组织体的第一种ꎬ也是最基础的形式ꎮ 它

既生发于人类发展中的原初(无情性)事实ꎬ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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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人类发展中与血缘关系或姻缘关系相伴随的、
最初的那部分制度性事实ꎮ 因为经由血缘或姻

缘而组成的家庭ꎬ自身是哈耶克所谓“扩展秩

序”的典型形式ꎮ〔３４〕它虽然是组织化的情感共同

体ꎬ但在性质上是私主体ꎬ是个体主体的组织化

结盟ꎬ因此ꎬ家庭和法律的勾连ꎬ主要是私法ꎬ特
别是婚姻法、继承法等私法ꎮ

众所周知ꎬ私法自治ꎬ是私法运行的基本要

求ꎬ它是说凡属于私人(家)范围内的事ꎬ只要在

其能力范围之内ꎬ由私人(家) 自己解决ꎬ所谓

“各人自扫门前雪”ꎬ在这里亦可派上用场ꎮ 私

法自治意味着ꎬ家庭内部的权利义务ꎬ除了法定

的必须坚持并落实的内容(往往或与国家公共事

务相关ꎬ或与家庭肩负的道德使命相关)外ꎬ在其

内部ꎬ具体分配则由家庭成员自治地、协商地解

决ꎬ一般不需要第三者介入———当然ꎬ这不是绝

对的ꎬ详细情形ꎬ笔者在后文还会论及ꎮ 家庭的

这种自治ꎬ既是家庭在私法上的权利ꎬ也可以视

为不容外力侵犯的“家庭主权”ꎮ 只要符合法律

的原则、精神和价值ꎬ自治的“家庭主权”就必须

被捍卫ꎮ 因为没有这种自治ꎬ家庭就丧失主体资

格ꎬ就难以成为法律(民事)主体ꎮ
家庭关系的私法调整、针对国家的权利性质

以及自治特征等ꎬ都说明作为私主体的家庭依法

治理的路径ꎮ 在纯粹私权范围内ꎬ家庭是法能

进ꎬ但国王不能进的领域ꎮ 正因如此ꎬ人们在平

铺直叙、按部就班的家庭日常生活中ꎬ感觉不到

法律的存在ꎬ甚至在家庭内部谈论法律调整ꎬ划
分你的我的ꎬ还显得有些玷污了成员间的那种道

德自觉、温情脉脉ꎬ冲淡了家庭组织内部的自我

调节和自治自决ꎮ 其实ꎬ所谓家庭的自治ꎬ在制

度性事实的语境中ꎬ并不是逃离法律的自治ꎬ乃
是法律之下的自治ꎬ在现代国家ꎬ则是宪定要求

并具体化为私法授权的自治ꎮ〔３５〕 表现在具体的

法律调整机制上ꎬ则既然是权利和自治的范畴ꎬ
就体现为法律规范空间内的放任性调整ꎮ〔３６〕 显

然ꎬ这是个“百姓日用”的领域ꎬ因此ꎬ也是人们

不易觉察的法律调整之域ꎮ

说“依法治家”在法律技术手段上主要靠私

法、权利和自治ꎬ一方面ꎬ并不是说在任何情况下

第三者不能介入家庭关系ꎮ 事实上ꎬ在三种情形

下ꎬ第三者可以介入之ꎮ 其一是因约定而介入ꎬ
如在分家析产时ꎬ家长约请德高望重者作为见证

人ꎮ 其二是因请求而介入ꎬ如家庭纠纷无法内部

解决时ꎬ请求第三方(包括他人、社会组织、国家

机构)介入协调和解决ꎮ 其三是因法定而介入ꎬ
即家庭纠纷、矛盾和其他行为ꎬ已经影响到他人、
社会甚至国家安全时ꎬ公主体介入处理ꎮ 这事实

上预示着家庭作为自治体ꎬ其内部关系在法律上

基本是完全自治的ꎬ其外部关系则在法律上有时

候是自治的ꎬ有时候是互治的ꎬ有时候还是他治

的ꎮ〔３７〕

上述情形ꎬ也意味着当强调家庭关系私法调

整和自治的整体特征时ꎬ并不是说家庭和公法、
社会法之间互不粘连ꎬ无所往来ꎮ 根据如上论

述ꎬ事实上ꎬ家庭关系在如下三种情形下ꎬ和公法

或社会法产生关联ꎮ 其一是家庭成员之间的内

部关系无法通过自治手段解决ꎬ而请求有关国家

机关出面予以调解和解决时ꎮ 尽管国家机关的

解决ꎬ在实体上一般仍然遵循私法规定ꎬ即一般

不能援用公法实体法ꎬ但在程序上ꎬ却遵循的是

行政的或司法的公法程序ꎮ〔３８〕 其二是家庭行为

或家庭成员的关系涉及公法领域ꎬ有关国家机关

根据公法的程序和实体规定主动介入其中ꎮ 其

三是和家庭息息相关的社会法ꎬ如«妇女儿童权

益保障法»«老年人权益保障法»(两法虽然有私

法的因素ꎬ但更属于社会法的范畴)和新近颁布

的«家庭教育促进法» (典型的社会法)等ꎬ只要

在家庭关系中———无论内部关系还是外部关系ꎬ
涉及相关法律之规定ꎬ就必然意味着受相关社会

法的调整ꎮ
凡此种种皆表明ꎬ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ꎬ不

但不是法律不入之地ꎬ反而是法律ꎬ尤其是私法

必须光顾之所ꎮ 它不但因家庭天然的集体意向

而产生法律调整(制度性事实)的必要ꎬ而且也

在法律(私法)上找到了具体的调整技巧和方式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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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作为理性共同体的法治逻辑

(一)国的契约或法律本性———“依法治国”
如果说对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与法律的关

联人们容易产生误解的话ꎬ那么ꎬ对作为理性共

同体的国与法律的必然关联ꎬ或许不会有人产生

什么疑义ꎮ 国的理性特征显然与法律的理性要

求之间具有同质性ꎮ 在一定意义上ꎬ国的理性特

征ꎬ正源于法的理性赋予ꎮ 尽管国与法的发生学

关系ꎬ近乎是一个类似于蛋生鸡还是鸡生蛋的无

解之谜ꎬ但只要鸡能生出蛋、蛋能生出鸡ꎬ就表明

蛋和鸡之间的同质性ꎮ 国与法律之间的关系ꎬ正
是如此ꎮ 我们知道ꎬ在国家发生史上ꎬ总要经过

某种天受和民受的接受过程ꎮ 这一过程ꎬ事实上

也是国被正统化、合法化、固定化的过程ꎮ 因此ꎬ
国家权力的产生ꎬ总会伴随着某种“法统”ꎮ 谢

维扬在论及我国从酋邦到国家嬗变过程中的合

法性问题时指出:
启时所实现的世袭制的实质是中原酋邦

的最高权力获得了一种正式的合法性标志ꎮ
这个标志就是ꎬ当最高权力是掌握在一个特

定的王室成员手中的时候ꎬ人们可以、也才会

认为这个最高权力是合法的ꎻ反之ꎬ人们便可

以指责它为非法ꎮ 这种关于最高权力合法性

的观念是过去酋邦权力结构中所缺乏的ꎬ是全

新的东西ꎮ 它使社会政治权力秩序更正规化

和法统化ꎬ因而在理论上也更固定化国家

权力同酋邦最高权力相比ꎬ主要的不同就是前

者是正规的、法统化的和固定的ꎬ而后者则不

太正规ꎬ也不太固定ꎬ并缺乏法统的形式ꎮ〔３９〕

国与法的这种关系ꎬ来自于对人们需求意向

的制度化加工ꎮ 即国家能够按照一定的规则满

足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双方各自的需要ꎮ 对此ꎬ一
位研究者又指出:

“拥有名誉财产的可能性ꎬ对于国家

权力的产生具有根本性的意义ꎬ而对于维持国

家政权更是极为重要ꎬ这些可能性
就其重要性而言仅仅” 是 “占第二位的现

象”ꎮ “究竟为什么统治者们一而再再而三

地重新得以占有这些名誉财产? 他们所

以能有这种特别的幸运ꎬ是因为他们从满足

人的那些基本需要中从对人提供生活保

障以及保护人免遭自然和环境危害的行动

中———赢得了这样的权力ꎮ” 〔４０〕

论者的上述见解表明ꎬ国家权力的产生ꎬ绝
不仅是暴力强加的结果ꎬ反而是名誉财产和获得

生活保障、安全保护之间的一种交易ꎮ〔４１〕 史实证

明ꎬ统治者能够保障和保护被统治者的生活及安

全ꎬ也就能获得其所需要的名誉、财产ꎻ反之ꎬ统
治者罔顾民生ꎬ只顾贪财揽权ꎬ以供享乐ꎬ则只能

招来天下揭竿而起ꎮ 这就是荀况所谓“君者ꎬ舟
也ꎻ庶人者ꎬ水也ꎮ 水则载舟ꎬ水则覆舟”这一“民
水君舟”论的核心意旨ꎮ〔４２〕 尽管这与近代西方思

想家在国家起源和权力存在方面的“社会契约

论”有一定区别ꎬ但毫无疑问ꎬ它具有某种契约的

性质ꎮ 这种契约未必一定是以法定形式存在的ꎬ
但它一定是能在人们心中因为需求的满足而产

生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相互需要的交换—契约意

识的ꎮ 正是在这层意义上ꎬ笔者更赞同国家的契

约起源论和权力获得的契约性质———而不是神

授性质或者暴力获取性质———无论古代的权力ꎬ
还是近、现代的权力ꎬ在契约性质上大抵是一致

的ꎮ
国的这种契约性质ꎬ事实也导致其产生伊

始ꎬ就获得了在其治权范围内的集体意向性和理

性权衡性ꎮ 国家是集体意向的理性共同体ꎮ 维

系这一共同体的意识基础是理性ꎬ行动基础是自

觉ꎬ目的指向则是出自交易性质的各自利益ꎬ从
而完全不像情感共同体的家那样ꎬ其意识基础是

情感ꎬ其行动基础是自发ꎬ其目的指向ꎬ是维系共

同体团结的共同利益ꎮ 因此ꎬ前者是脆性的ꎬ后
者是韧性的ꎮ

但饶是如此ꎬ也必须得承认人类文明的发

展ꎬ恰恰把这种脆性的事体ꎬ经由制度化和理性

化的处置ꎬ越来越使其具有某种共识的柔性、韧
性ꎮ 无论建立在族群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ꎬ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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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建立在利益认同基础上的国家认同ꎬ都使得人

们越来越生活在一个法律和法治主导下的理性

共同体中ꎮ 特别是市场化经营方式以及现代科

技带来的交通便捷、交往畅通、生活自由等ꎬ更进

一步催化了人们对以法律理性所缔造的国家的

高度依赖ꎬ进而导致对以法律理性缔造的国家间

关系的依赖ꎮ 因此ꎬ国这种理性共同体ꎬ在很大

程度上获得了情感性的支持———在这点上ꎬ古代

中国看似不无乖张的“家 － 国同构”ꎬ〔４３〕 或存有

其先见之明ꎮ
(二)集体意向的理性共同体:必须“依法治

国”
如果说情感共同体的家本来秉有集体意向

的话ꎬ那么ꎬ理性共同体的国ꎬ就压根儿既是全体

国民集体意向的产物ꎬ其本身所表达的ꎬ除了集

体意向ꎬ还是集体意向ꎮ 国和家一样ꎬ也存在内

部关系和外部关系ꎮ 但不同于家的是ꎬ国是公主

体ꎬ因此ꎬ无论其内部关系ꎬ还是其外部关系———
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ꎬ国与国际组织间的关

系ꎬ其意向表达所代表的都是公ꎬ都是集体意向ꎮ
即便在国际交往中ꎬ不同的国总要围绕其所主张

的利益而发表意见ꎬ进行合作ꎬ但这种“自我利

益”之考量ꎬ对内ꎬ代表全体民众的集体意向ꎬ对
外ꎬ代表国家间合作的集体意向ꎬ因此ꎬ它并非任

何意义上的个体意向ꎬ而是典型的集体意向ꎮ
在此意义上ꎬ如果说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ꎬ

因为天然表达集体意向而应被结构在制度体系

中ꎬ成为制度性事实ꎬ从而接受法律规范和调整

的话ꎬ那么ꎬ国作为理性共同体ꎬ作为集体意向的

集大成者和最大、最重要甚至最关键的表达者ꎬ
其自从产生ꎬ就与法律结伴而行ꎮ 可谓是国必有

法ꎬ无法不成国ꎬ更不能经国ꎬ进而济民ꎮ 国的核

心ꎬ是权力由谁掌握ꎬ以及如何行使权力ꎮ 对权

力掌握者及其行使方式的规范ꎬ就是契约ꎮ 在古

代社会中ꎬ它也是契约ꎬ即使其并非 “完全契

约”ꎬ但至少可谓之是不完全契约———完全契约

产生于自由个体之自由意志的同意ꎬ从而ꎬ我同

意ꎬ我从约ꎮ 不完全契约遵循的并非同意原

则ꎬ〔４４〕而是接受原则ꎮ 它表明ꎬ一种规范ꎬ哪怕

是国家或其他主体强加的规范ꎬ我并未表达同意

或反对ꎬ但在行动中遵循了这种规范ꎬ并因遵循

而享受其利得ꎬ这就是接受ꎬ也因此接受而形成

不完全契约ꎮ
古代国家的法律调整或契约形式ꎬ大体上是

后者ꎬ即不完全契约型的ꎮ 即使在古希腊和古罗

马曾有昙花一现的民主制度ꎬ但民主的主体只是

自由民ꎬ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ꎬ不具有主体

资格ꎬ其法律对奴隶而言ꎬ显然属于不完全契约

(如果站在今天的立场上ꎬ奴隶也算主体的话)ꎮ
而近、现代以来的国家法律ꎬ大体上可谓完全契

约型的ꎬ因它至少在形式上以意志自由、意思自

治、行为自主的自由个体之同意为前提ꎬ尽管实

质上总会顾此失彼ꎮ
无论实践中人们如何看待法律(契约)生成

过程中主体的意志自由状况———究竟是全面发

展的自由人的意志自由ꎬ还是个人作为社会机器

中零部件的“单面人”的意志自由? 究竟是理性

决定的利害权衡的意志自由ꎬ还是理性而不失情

感的意志自由? 究竟是纯粹物质考量的意志自

由ꎬ还是在物质考量的同时ꎬ兼顾了个体精神需

要的意志自由等ꎬ在这里都不是顶顶重要的事ꎮ
实际上最为重要的ꎬ是人们不仅在法律生成中表

达其同意的意志自由(哪怕这种表达不可避免地

会牺牲其天性的全面发展)ꎬ而且这种同意一旦

表达ꎬ人们就自觉地依赖于法律ꎬ并把自己带入

由法律所规范、调整和组织的国中ꎮ 这既意味着

自由意志的表达者把其集体意向寄托于法律和

由法律所规范的国上ꎬ从而参与到这个理性共同

体中ꎬ而且因之形成对这个共同体的依赖ꎬ使得

理性共同体内化为情感共同体ꎮ 这或许是人们

爱国精神的重要来源———即使不是唯一来源ꎮ
进言之ꎬ要求一个人在对法律表达意志自由

时ꎬ基于“自由人的全面发展”立场ꎬ既无可能ꎬ
也没必要ꎮ 缘由在于所谓 “自由人的全面发

展”ꎬ只有在分工主体之间的分工生产、相互交

易、互补余缺的情形下才能达成ꎬ这是因为人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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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天生的“全面发展”者ꎬ也不可能仅仅依靠自

我的力量而“全面发展”ꎬ如有ꎬ也不过是凤毛麟

角ꎮ 反倒是只有当每个个体作为社会或国家运

转中的、自主的零部件时ꎬ才能在机器的整体运

转中获得整体性ꎬ收获全方位需要ꎬ健全丰满的

精神世界ꎮ 这进一步表明ꎬ在完全契约时代ꎬ每
个人有缺陷的、“完整天性”未能充分展现的同

意ꎬ恰恰是其能被结构在法律中ꎬ从而也结构在

国家中的前提ꎮ
因为如果人人都是 “全面发展” 的 “自由

人”ꎬ国家及其法律就反倒变得多余ꎮ 这似乎是

个题外话ꎬ但其实它进一步表明了如下道理:既
然人在本质上不存在所谓“完整天性” (这只是

一种对人的理想化的假设和想象)ꎬ但人人都期

望想方设法通往某种“完整天性”之境ꎬ那么ꎬ表
达集体意向的国家及其契约———法律ꎬ正好能够

最大限度地保障人们的分工协作ꎬ提防来自自

然、社会或他人对这种分工协作的威胁ꎮ 也表明

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ꎬ其集体意向ꎬ只有展示在

法律中时ꎬ才是白纸黑字、有凭有据的ꎮ 否则ꎬ便
只有集体意向ꎬ而并无稳定的规范依托和保障ꎮ
藉此ꎬ集体意向的理性共同体对“依法治国”的

需要ꎬ可谓昭然若揭ꎮ
(三)权力治理与治理权力:“依法治国”之

关键

如果说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ꎬ其法律调整主

要循着私法、权利、自治的逻辑路向ꎬ从而权利及

与其相关的义务是家事法的关键词的话ꎬ那么ꎬ
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ꎬ其法律调整的路数主要循

着公法、权力和控权的逻辑路向ꎬ从而权力及与

其“一体两面” 〔４５〕 的责任(职责)就是“国事法”
的关键词ꎮ 在此关键词中ꎬ存有相辅相成的两

面:权力治理与治理权力ꎮ
权力治理ꎬ是说国家权力的本来目的ꎬ就在

于依法治理公共事务ꎮ 这种治理ꎬ首先得依法ꎬ
且不说在现代法律上普遍通行着“权力不得推

定”原则———法律没有授权ꎬ不得行使权力ꎬ即使

在古代法律上ꎬ皇权而下ꎬ权力的行使也需要遵

循法定的基本准则ꎮ 这正是我国古代法律上明

确规定“僭越罪”的缘由ꎮ 尽管皇权的行使ꎬ在
制定法上的约束有限ꎬ但并非人们想象中的毫无

法律制约ꎮ 如果把所谓“天意” “祖宗之意”等

“法上之法”以及相权(力)、后宫权(力)、民权

(利)等“法中之法” 〔４６〕 的实际制约纳入其内ꎬ表
明皇权的行使ꎬ也须在法之内ꎮ 至于在权力行使

的目的上ꎬ上至皇权ꎬ下到吏权ꎬ更是皆须遵循

“己所不欲ꎬ勿施于人” 〔４７〕 “老吾老以及人之老ꎬ
幼吾幼以及人之幼” 〔４８〕 “然夫仁者ꎬ益推己以及

人也” 〔４９〕等儒家伦理所总结的一般要求ꎮ〔５０〕 所

以ꎬ当皇权以及其他国家权力的行使ꎬ在目的上

违背上述宗旨时ꎬ也意味着可能甚至必然会遭致

的合法性危机ꎮ
权力治理ꎬ即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家出面对

社会的治理ꎬ它除了按照法定的权限展开治理

外ꎬ自然还需遵循治理效果的合目的性ꎮ 洪堡在

论述“国家的作用”时ꎬ就是从单个的人的目的

出发而展开的ꎬ意谓国家的作用ꎬ需要符合其每

个成员———个人的需要和目的:
真正的理智并不希望人处于别的其他状

况ꎬ它只希望给人带来这样的状况:不仅每一

个单一的人享受着从他自身按照其固有的特

征发展自己的、最不受束缚的自由ꎬ而且在其

中ꎬ身体的本质不会从人的手中接受其他的

形态ꎬ每一个个人都根据他的需要和他的喜

好ꎬ自己随心所欲地赋予它一种形态ꎬ这样做

时仅仅受到他的力量和他的权利局限的限

制ꎮ 理智从这条原则上退让的地步ꎬ永远

不得超越它维护这条原则本身所必要的程度ꎮ
因此ꎬ它也必须总是任何政治的基础〔５１〕

尽管这是站在现代立场上对国家作用的一

种理想性描述ꎬ但这种描述与我国古人有关权力

行使的理想描述可以形成古今、中外的对照ꎬ它
们都表明权力行使在实在法上的合法律性与行

使目的(理想法)上的合目的性(合法性)ꎮ 这意

味着在权力治理的同时ꎬ必须治理权力ꎬ即权力

必须受到制约ꎮ 事实上ꎬ前文在论述权力之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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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与合目的性地行使时ꎬ已然表明权力行使的制

约机制ꎬ即合法行使权力ꎬ权力制约蕴含其中ꎻ合
目的性行使权力ꎬ权力制约亦蕴含其中ꎮ 在此意

义上ꎬ权力治理与治理权力(权力制约)具有一

而二、二而一的特征ꎮ 权力治理过程ꎬ就是权力

制约过程ꎮ 但显然ꎬ权力制约或治理的意涵不限

于此ꎬ即一旦权力行使超越法律、公然违背法律ꎬ
从而不具有实在合法性ꎬ或者并没有按照合目的

性行使ꎬ从而缺乏目的合法性时ꎬ究竟该如何处

理? 这才是治理权力的关键所在ꎮ
我们知道ꎬ洛克特别是孟德斯鸠“以权力制

约权力”的观念ꎬ〔５２〕业已深入人心ꎬ但与此同时ꎬ
以责任制约权力、以权利制约权力等皆是治理权

力不可或缺的机制或者措施ꎬ同时ꎬ也是现代法

律所规定或认可的权力制约和治理方式ꎮ 对此ꎬ
相关论述可谓不胜枚举ꎬ这里不再赘述ꎮ 但无论

如何ꎬ治理权力ꎬ使权力按照法律得以规训ꎬ不仅

在形式上表达着权力合法性ꎬ在实质上表达着法

律合目的性ꎬ而且这种合法性要求与合目的性要

求ꎬ本来就是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及其权力集体

意向性的内在规定和必然要求ꎮ

四、从“家 －国同构”到“家 －国协构”的法政逻辑

(一)“家 －国同构”传统经验的规范基础及

当代难题

“家 －国同构” “孝 － 忠相连”ꎬ是古典中国

家、国关系的典型表述ꎬ是中国人理解家和国的

逻辑基础ꎮ 对此ꎬ有学者曾作出经典论证:“在中

国封建社会里ꎬ由子孝、妇从、父慈伦理所建立的

家庭关系ꎬ正是民顺、臣忠、君仁的国家社会关系

的一个缩影ꎮ 家庭成为组织国家的基本单元ꎬ是
国家的一个同构体ꎮ” 〔５３〕 家是缩微的国ꎬ而国是

放大的家ꎮ 家中有国ꎬ国中有家ꎮ 家有家父权ꎬ
国有君主权从而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和作

为理性共同体的国之间ꎬ并非井水不犯河水ꎬ各
自为政ꎬ各自安好ꎬ因此ꎬ尽管有公私之别ꎬ但在

法律上ꎬ并没有发展出判然两别的专门调整家事

等私人关系的私法和专门调整国家机构之间关

系的公法(尽管存在相对独立的官制及相关规

则ꎬ如著名的“唐六典”等)ꎮ 荀况云:“治之经ꎬ
礼与刑ꎬ君子以修百姓宁ꎮ 明德慎罚ꎬ国家既治

四海平ꎮ” 〔５４〕其实荀况所谓礼与刑ꎬ如果按照今

人的解释ꎬ可分别视为礼法和刑法的话ꎬ〔５５〕 其分

类标准并非按照公、私的向度ꎬ而毋宁是按照行

为的性质ꎮ
礼是规范、引导日常行为的ꎬ无论私人还是

官家ꎬ其日常行为都应遵循礼ꎮ 这些礼ꎬ或许是

民间日复一日而积累的礼俗ꎬ或许是由官家负责

制定的蔚为大观ꎬ又代代因革相传的法典化的

“礼”ꎬ如“周公制礼”ꎬ如李世民制“贞观礼”等ꎮ
而刑ꎬ顾名思义ꎬ是对违背礼的行为所准备的惩

罚机制ꎬ是一种“为盛世所不能废ꎬ而亦盛世所不

尚”的强制规范ꎮ〔５６〕 可见ꎬ礼和刑ꎬ分别从正的、
肯定的和负的、否定的两方面调整人们的交往关

系ꎮ 在礼和刑两者之间ꎬ礼是刑的基础ꎬ故而也

是“礼之刑”ꎬ刑是礼的修复机制、拱卫手段ꎬ因
此ꎬ其以“复礼” 为目的ꎮ 在此意义上ꎬ纯粹的

刑ꎬ无论如何是治不了国的ꎬ当然ꎬ纯粹的礼ꎬ也
不能很好地治国ꎮ 要治国ꎬ必须礼、刑兼备ꎬ出礼

入刑ꎬ“文武之道ꎬ一张一弛”ꎮ
可见ꎬ在古代中国的“家 － 国同构”体系中ꎬ

无论礼还是刑皆是全覆盖的ꎮ 礼作为日常交往

规范ꎬ全覆盖于情感共同体的家和理性共同体的

国———尽管适用于家的礼和适用于国的礼各不

相同ꎻ刑作为违背日常规范———礼的救济机制ꎬ
照例全覆盖于两类不同的共同体———家与国ꎮ
间或有所谓 “礼不下庶人ꎬ刑不上大夫” 的情

形ꎬ〔５７〕但其存在的曲衷ꎬ不能全然被既往宣传中

所谓阶级之间的区别对待所很好地阐释ꎮ
正是在这种全覆盖的礼与刑面前ꎬ不但型构

了“家 － 国同构”范式ꎬ甚至连每个人的道德理

想、所作所为ꎬ都结构在其中ꎬ从而不仅“家 － 国

同构”ꎬ甚至个人及其道德品行、学术修养也与

家、与国、与天下是同构的ꎮ 因此ꎬ其在此基础

上ꎬ形成了人们耳熟能详的、著名的“修、齐、治、
平”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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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ꎬ先治其国ꎻ欲治

其国者ꎬ先齐其家ꎻ欲齐其家者ꎬ先修其身ꎻ欲
修其身者ꎬ先正其心ꎻ欲正其心者ꎬ先诚其意ꎻ
欲诚其意者ꎬ先致其知ꎻ致知在格物ꎬ物格而

后知至ꎬ知至而后意诚ꎬ意诚而后心正ꎬ心正

而后身修ꎬ身修而后家齐ꎬ家齐而后国治ꎬ国

治而后天下平ꎮ〔５８〕

这种情形ꎬ在根本上使家的甚至个人的追求

与国的命运紧密勾连起来ꎬ因此国是家的国ꎬ家
是国的家ꎬ甚至进而推论ꎬ国是个人的国ꎬ个人是

国的个人ꎮ 在这里ꎬ或许我们更能理解、体悟顾

炎武那句千古名言:“是故知保天下ꎬ然后知保其

国ꎮ 保国者ꎬ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ꎻ保天下者ꎬ匹
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ꎮ” 〔５９〕

不过ꎬ这种“家 － 国同构”的模式ꎬ在经过了

欧风美雨洗礼和自我锐意改革后的现代中国ꎬ尽
管还有一定作用ꎬ但在总体上显然失灵了ꎮ 家和

国之间ꎬ虽仍有紧密的联系ꎬ但其在性质上、功能

上、角色上以及定位上的明显两分是一个不争的

事实ꎮ 相应地ꎬ在法律上不是运用传统的礼、刑
模式调整之ꎬ而是以新的法律分类私法、公法分

别调整之ꎬ这也是家、国关系在规范领域的既成

事实ꎮ 或许在这里ꎬ诚然存在一个“公法不入于

家ꎬ私法不行于国”的情形ꎮ 显然ꎬ在此时代再以

“家 －国同构”看待家、国关系ꎬ有以去年的黄历

查看今年的日子之嫌ꎮ 那么ꎬ究竟怎么办呢?
(二)“家 －国协构”ꎬ一个可能的新命题

尽管“家 － 国同构”传统ꎬ因为我们已然进

入到一个事实上家、国两分和两清的时代而难以

发挥其既有作用ꎬ但这不意味着其对我们今天已

经重构了的ꎬ但过分两分的家、国关系没有启迪ꎮ
相反ꎬ古已有之的家、国智慧ꎬ一方面ꎬ仍在主体

观念甚至实践层面传承、执行和运用着ꎻ另一方

面ꎬ其也对在市场化、个体自治化ꎬ以及家庭和国

家的调整机制分离化背景下ꎬ如何避免家庭与国

家关系两张皮的情形ꎬ仍有重要帮助ꎮ 因此ꎬ尽
管我们不能在此时代ꎬ仍旧老调重弹ꎬ倡导什么

“家 －国同构”“家 － 国一体”ꎬ但在此基础上ꎬ提

出一个新命题———“家 － 国协构”ꎬ〔６０〕 笔者认为

是必要并可以的ꎮ
“家 －国协构”与“家 － 国同构”ꎬ虽仅一字

之差ꎬ但其间的区别不容小觑ꎮ 后者强调家与国

之间的同质性ꎬ甚至容易以此种同质性取代家、
国之间存在的异质性ꎮ 家和国之间过于粘合ꎬ既
伤害了家理当具有的自治性ꎬ也增添了国因为事

无巨细地出面管理所造成的必然的道义和经济

负担ꎮ〔６１〕因此ꎬ国家及其组织机构ꎬ特别是政府

可以倡导“依法治家”或“文明家庭ꎬ德法双治”
之类的口号ꎬ但不能替代、包办家内的依法治理ꎮ
而前者则正视家与国之间的异质性ꎬ并在尊重此

种异质性基础上ꎬ在尊重家和国(尤其对家而

言)各自的主体性地位基础上ꎬ既依法各行其是ꎬ
也依法相互协商ꎬ互补余缺ꎬ共缔更大更重要的、
情感与理性兼顾的共同体ꎮ

可见ꎬ所谓“家 － 国协构”ꎬ意谓在尊重家和

国各自异质性、主体性的基础上ꎬ作为情感共同

体的家和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两者之间各自治

理、协商互动、互补余缺、共缔人们交往秩序的

家、国关系形态ꎮ 此界定ꎬ分别表明了“家 － 国协

构”之表层义、中层义和深层义ꎮ
首先ꎬ“家 －国协构”之表层义ꎬ显然是静态

的家和国这两类共同体之间的协构ꎮ 家、国之间

究竟应是什么关系? 在人类治理史上ꎬ没有统一

的模式ꎮ 在有些地方ꎬ家庭乃是拥有“主权”的

共同体ꎬ其不但具有庄园、土地、家庭成员ꎬ而且

拥有“武装化”的家庭护卫方式ꎬ所谓“风能进ꎬ
雨能进ꎬ国王不能进”的说法ꎬ正是描述家的这种

“主权”特征和属性的ꎮ 而在有些地方ꎬ家虽然

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实体ꎬ但并不具有此种“主
权”独立属性ꎮ 但无论如何ꎬ这是两类不同的共

同体ꎬ“家 －国协构”所追求的ꎬ就是不因两种共

同体的事实异质ꎬ而“老死不相往来”ꎻ也不因过

分强调两种共同体的同质ꎬ而丧失其应有的独立

性ꎮ 而是在保障各自独立性、主体性的前提下ꎬ
实现两者的互动ꎬ以及经此互动而导致的上、下ꎬ
国、家ꎬ公、私之间应有的活力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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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ꎬ“家 －国协构”之中层义ꎬ则是动态的

家、国之间的行动协构ꎮ 具体表现为家、国之间

的意思协商、行为互动、治理分工、责任分担和治

理效果共享ꎮ 既然家、国分别代表着社会与国家ꎬ
以主体的方式存在ꎬ那么ꎬ“家 － 国协构”的过

程ꎬ就既不是国家用权力对家庭的颐指气使ꎬ也
不是家庭用权利对国家的刻意抗辩ꎬ而是两者为

了一个共同的、和谐的目的ꎬ而有事相互协商ꎬ遇
事在各自职能范围内行动ꎬ并互动ꎬ在治理上分

工行为、发挥各自作用ꎬ进而在社会治理的后果

上ꎬ分别承担各自的责任ꎬ共同分享治理的成果ꎬ
以便最终形成毛泽东笔下的那种共享情景和效

果:“我们的目标ꎬ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

主ꎬ又有纪律又有自由ꎬ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

心情舒畅、生动活泼ꎬ那样一种政治局面ꎮ” 〔６２〕 这

也预示着保障两者意思协商、主体分工、行为合

作、责任分担、成果共享的规范机制也必须协构ꎮ
最后ꎬ“家 －国协构”之深层义ꎬ则是情态的

情感与理性的协构ꎮ 如前所述ꎬ家和国作为两类

共同体ꎬ分别奠定在人类的两种情态性的精神事

实———情感和理性之上ꎮ 谈到情感和理性这两

个词汇ꎬ人们很容易本能地把其对立起来ꎬ并认

为情感是不可靠的ꎬ理性才可靠ꎬ或者相反ꎬ理性

是不可靠的ꎬ只有深入精神内里的情感才可靠ꎮ
毫无疑问ꎬ情感与理性具有对应甚至对立的方

面ꎬ但也必须承认ꎬ两者在人们的精神世界ꎬ是共

存且互动的ꎮ 因此ꎬ理性从来不是剥离或与情感

脱钩的产物ꎬ毋宁说它是情感的精神升华ꎻ同理ꎬ
情感也从来不是理性的反对者ꎬ反而它是理性得

以生成的精神基础ꎮ 在此意义上ꎬ情感与理性之

间ꎬ即便有一定对应甚至对立之处ꎬ但绝不是说

两者之间不可协调ꎮ 反之ꎬ两者在人类社会发展

中从来是相辅相成的ꎮ 这就决定了作为情感共

同体的家和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ꎬ不但能够协

构ꎬ而且其协构的深层来源ꎬ恰恰在于两类共同

体所各自依赖的情态—精神事实:情感和理性ꎬ
进而“家 － 国协构”的深层次意义ꎬ就是人类情

感和理性———两种精神情态之间的协构ꎮ

对“家 － 国协构”之意义廓清ꎬ并未进而在

理论上解决其规范(特别是法律)保障问题ꎮ 由

于这一保障直接涉及“家 － 国协构”的技术可行

性ꎬ因此ꎬ没有规范ꎬ特别是各自调整家、国关系

的法律体系之间的协调ꎬ则只能停留于理念ꎮ 可

见ꎬ法律体系协同ꎬ乃是“家 － 国协构”之必要的

甚至决定性的技术保障ꎮ 除此之外ꎬ还要关注因

为众所周知的“公共领域”的出现及其导致的社

会要素和社会结构的明显变化ꎬ以及在此基础上

法律技术及其体系上出现的全新事实ꎬ在更广范

围和更深层次上探究法律体系之间的有机互动

和内部协同ꎮ
(三)“家 － 国协构”、公共领域与当代法律

体系之协同

如前所述ꎬ“家 － 国协构”在技术上ꎬ必须依

靠规范ꎬ特别是法律来保障完成ꎮ 同时ꎬ前文也

论及ꎬ作为情感共同体的家ꎬ调整它的主要法律

规范是私法———尽管不排除公法ꎬ特别是社会法

的调整ꎻ而作为理性共同体的国ꎬ调整它的法律

规范却大体上完全是公法———尽管在按照公法

处理具体事务时ꎬ也会涉及私法ꎮ 这意味着ꎬ当
家、国关系从“家 － 国同构” “家 － 国一体”ꎬ到
“家 －国两分”ꎬ再到“家 － 国协构”而变迁时ꎬ在
近、现代以来调整它们的法律———私法、公法ꎬ以
及工业革命以来产生的社会法ꎬ也需要协构、协
同地推进ꎬ以加强诸法律内部的体系性协调和勾

连ꎬ更好地协构家、国关系ꎮ
私法、公法和社会法ꎬ被认为是现时代成文

法世界法律的三个方面ꎬ它们构成法律的“三元

化结构”ꎮ〔６３〕我们知道ꎬ自从古罗马因为私人(家
庭)生活关系和公共(国家)管理关系的明显不

同ꎬ而在两种关系的调整技术上把法律二分为私

法和公法以来ꎬ公、私法两分ꎬ就是有关法律分类

理论的经典模式ꎮ 但是ꎬ近代工业革命和科技革

命的发展ꎬ大机器工业的生产ꎬ导致人们越来越

成为单位人、组织人ꎬ因此ꎬ在个人(家庭)和国

家之间ꎬ明显地横亘着日益活跃且作用也越来越

大的组织体(一种新型的共同体)ꎮ 这种“共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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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ꎬ既非家庭类的情感共同体ꎬ也非国家类的理

性共同体ꎬ而毋宁是职业类、兴趣类、阶层类、性
别类等的情感 －理性共同体ꎬ是介乎家与国之间

的共同体ꎮ〔６４〕 对这种共同体ꎬ有些人称其为“公
共领域”(二分为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和平民公共

领域)ꎬ如哈贝马斯ꎻ有些人则称之为“第三领

域”ꎬ如黄宗智ꎮ〔６５〕无论如何称谓ꎬ这种共同体皆

需要另一种法律来调整ꎬ这正如哈贝马斯所言:
“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需要法治国家机

制的保障”ꎮ〔６６〕 其实ꎬ对这一结论还可以推而广

之ꎬ无论公共领域秉持的是政治功能、社会功能

还是经济功能ꎬ皆需要国家的法治机制的保障ꎮ
那么ꎬ这种法律保障机制是什么? 一般认为ꎬ是
不同于私法与公法的社会法ꎮ 那么什么是社会

法? 对此ꎬ人们或许有不同的界定ꎮ〔６７〕 笔者基于

和公、私法的比较认为:
如果说公法主要是有关国家(权力)的法

律ꎬ私法主要是有关个人(权利)的法律的话ꎬ
那么社会法则是有关社会(平衡权力与权利)
的法律ꎮ 这里所谓社会有特指性ꎬ即它并非国

家公权力的产物ꎬ而是自由人的联合体ꎻ它既

是独立于国家的一种组织化模式ꎬ也是独立

于个人的组织体ꎬ因此ꎬ社会组织间的关系ꎬ
社会与国家间的关系ꎬ社会与个体间的关系

等均需新的法律调节ꎬ这便是社会法社

会法的基本调节方式和作用是导向性平衡ꎬ
即国家根据社会利益调整政策ꎬ个人根据社

会利益选择行为ꎬ从而使公法与私法上的权

力与权利、政府与个人间的关系具有基本的

平衡机制ꎮ〔６８〕

现代法律的这种三元结构ꎬ事实上导致表面

上传统私法出现了“公法化”的倾向ꎬ同时也能

导致传统公法出现了“私法化”的倾向ꎬ〔６９〕 事实

上则是在公、私法之间ꎬ因为公共领域的格外活

跃和呈现ꎬ私人领域(包括家)和国家各自的部

分职能ꎬ转进到公共领域ꎬ进而产生了所谓公、私
法的“混合法”(社会法)ꎬ如最近颁布的“家庭教

育促进法”ꎬ就是典型的社会法ꎮ 法律的这种三

元结构ꎬ既表明法律体系形式上的变化ꎬ更表明

法律体系所依赖的社会结构和交往模式的变化ꎮ
因此ꎬ在强调“家 － 国协构”时ꎬ一方面ꎬ要时刻

关注和把握出现并楔钉在私人领域和国家之间

的公共领域ꎬ关注它们之间在异质性基础上的同

质性协构ꎬ避免类似近代以来西方出现的国家 /
社会 /个体之间的过分“极化”现象而导致不必

要的内耗ꎮ 另一方面ꎬ更要关注调整社会结构变

化所引发的法律类型的变化ꎬ以及在新类型的法

律呈现后ꎬ法律体系内部应有的协作方式和弹性

结构ꎬ并通过制度化授权的方式补足低收入群

体、社会弱势群体参与公共领域的可行能力ꎮ〔７０〕

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ꎬ公共领域的出现ꎬ本
身是对私人领域(包括家)和国家事务过度两极

化的一种纠错机制ꎬ也是通过私人的权利让渡和

国家的权力退出ꎬ更好地、弹性地弥合私人与国

家关系的一种中间机制ꎬ进言之ꎬ它也在一定意

义上是“家 － 国协构”的方式ꎬ从而社会法也成

为“家 －国协构”的规范方式ꎮ 法律三元结构的

成长和缔造ꎬ必须循着静态的社会要素、社会结

构和动态的社会关系变迁的要求而进行ꎬ从而

“家 －国协构”ꎬ不能不考虑公共领域应有的、重
要的、有时甚至是决定性的作用ꎻ“家 － 国协构”
的法律ꎬ也不能不考虑私法、公法和社会法的三

元结构之有机性ꎬ即必须关注法律体系内部三元

规范之间的有机协同ꎮ

注释:
〔１〕〔美〕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ꎬ杨东莼

等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１９７７ 年ꎬ第 ３ 页ꎮ
〔２〕〔法〕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史»ꎬ许卢峰译ꎬ北京:

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１４５、１７３ 页ꎮ
〔３〕这一学派的代表性人物ꎬ除了摩尔根外ꎬ还有泰勒、博厄

斯、斯宾塞、弗雷泽等ꎮ 见〔法〕 弗洛朗斯韦伯:«人类学简

史»ꎬ许卢峰译ꎬ北京:商务印书馆ꎬ２０２０ 年ꎬ第 １７２ － １８７ 页ꎮ
〔４〕其中马克思著有«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 (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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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与国:两类共同体的法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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恩格斯选集»第四卷ꎬ北京:人民出版社ꎬ１９７２ 年ꎬ第 ３１ － ８０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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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３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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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和权力强制ꎬ是法律治理(法治)的三种机制ꎬ其皆在现代法

律范围之内ꎬ而不在其外ꎮ 参见谢晖:«自治、互治和他治»ꎬ«法

意与表达»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４ 年ꎬ第 １２５ － １２９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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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认为ꎬ在公民依法起诉环节及相关程序ꎬ可以说属于私法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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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２０２１. １１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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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ꎬ２００５ 年ꎬ“前言”ꎬ第 １ 页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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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ꎬ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ꎬ１９９２ 年ꎬ第 ５４３ 页ꎮ
〔６３〕孙笑侠:«论传统法律调整方式的改造———兼论法律

体系的三元化结构»ꎬ«法学»１９９５ 年第 １ 期ꎮ
〔６４〕这或许是科特维尔划分其理想共同体类型理论———以

地方与语言为基础的传统共同体(如邻里、同乡等)ꎬ利益共同体

(如商业共同体、职业共同体等)ꎬ信仰共同体(如宗教团体、党

派等)ꎬ情感共同体(如家庭、朋友等)———的缘由吧? Ｓｅｅ Ｒ.
Ｃｏｔｔｅｒｒｅｌｌꎬ Ｌａｗꎬ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ｅｔｙ:Ｌｅｇａｌ Ｉｄｅａｓ ｉｎ ｔｈｅ Ｍｉｒｒｏｒ ｏｆ Ｓｏ￣
ｃｉａｌ ＴｈｅｏｒｙꎬＡｌｄｅｒｓｈｏｔ:Ａｓｈｇａｔｅꎬ２００６ꎬｐｐ. ６８ － ６９ꎮ

〔６５〕参见〔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ꎬ曹卫东

等译ꎬ上海:学林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ꎻ黄宗智:«重新思考“第三领

域”:中国古今国家与社会的二元合一»ꎬ«开放时代»２０１９ 年第

３ 期ꎮ
〔６６〕〔德〕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ꎬ曹卫东等译ꎬ

上海:学林出版社ꎬ１９９９ 年ꎬ“１９９０ 年版序言”ꎬ第 ２９ 页ꎮ
〔６７〕参见孙笑侠:«法的现象与观念»ꎬ北京:群众出版社ꎬ

１９９５ 年ꎬ第 ６６ 页以下ꎻ葛洪义:«探索与对话:法理学导论»ꎬ北

京:法律出版社ꎬ１９９６ 年ꎬ第 ３２０ 页以下ꎮ
〔６８〕谢晖:«价值重建与规范选择———中国法制现代化沉

思»ꎬ北京:法律出版社ꎬ２０１９ 年ꎬ第 ２１６ － ２１７ 页ꎮ
〔６９〕参见龚刚强:«法体系基本结构的理性基础———从法

经济学视角看公私法划分和私法公法化、公法私法化»ꎬ«法学

家»２００５ 年第 ３ 期ꎮ
〔７０〕 Ｓｅｅ Ｋａｔｅ Ａｎｄｒｉａｓ ａｎｄ Ｂｅｎｊａｍｉｎ Ｉ. Ｓａｃｈｓꎬ “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ｅｒｖａｉｌｉｎｇ Ｐｏｗｅｒ:Ｌａｗ ａｎｄ Ｏｒｇａｎｉｚｉｎｇ ｉｎ ａｎ Ｅｒａ ｏｆ 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 Ｉｎ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ꎬ Ｙａｌｅ Ｌａｗ ＪｏｕｒｎａｌꎬＶｏｌ. １３０ꎬＮｏ. ３ꎬ２０２１ꎬｐｐ. ５４６ － ６３５.

〔责任编辑:马立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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